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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公告

了关于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区航空产业园市政道路、道路照明、绿化及配套管

网设施工程--中兴大道绿化工程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的《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07）。2018 年 12 月 13 日，公司与石家庄市宏泰产业市

镇发展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总价为 5,529.06 万元人

民币。 

2017 年 1 月 24 日，公司与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《产业市

镇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战略合作协议》并披露了《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06），战略合作协议中的项目合作建设范围包含了石家庄市

栾城区中兴大道绿化工程等内容。 

一、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本项目发包人为石家庄市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5 年 12

月 16 日，注册资本：1,000 万美元，法定代表人：杨允，企业地址：河北省石家

庄市栾城区惠源路 2 号，股东：河北宏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经营范围：对石家

庄市栾城区的园区基础设施、综合管网的投资、建设、经营，土地整理，高新技

术及新产品开发，企业入园投资咨询服务；节能技术开发与服务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工程名称：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区航空产业园市政道路、道路照明、

绿化及配套管网设施工程--中兴大道绿化工程。 



2、工程地点：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产业园。 

3、资金来源：自筹。 

4、合同总价：人民币 55,290,582.11 元。 

5、承包范围：施工图纸范围内的绿化部分所有内容，包括土方、垃圾土清

运、绿化地形改造、种植土回填改良、绿化种植及其配套附属工程施工。 

6、合同工期：120 天。 

7、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，为公司项目的开拓和

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。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

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上述对方当事人产生依赖性。 

四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建设内容、合同价格、合同工期等做出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

均具有履约能力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场、技术等方面的不

确定性风险，存在受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部分

或全部合同无法履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13 日 


